
尊敬的客户： 

我司已收到贵单位于      年   月   日提出的投保申请： 

条形码：             ，预估缴纳保费：         元。 

为保证贵单位员工的权益得到保障，更好地维护贵单位的保险利益，请贵单位于 

      年   月   日前缴纳以上预估保费。 

对缴费事宜如有任何疑问请与我公司联系，如无疑问请及时缴纳相应的保费。 

1.本通知书仅作为贵单位向我司缴费的书面说明，不作为我司对贵单位投保计划承保的决定，我司将根据

贵单位提供的投保资料另行审核并决定是否承保。本通知书同样也不作为理赔及退保的依据。

2.因最终承保人数或保障可能发生变化等原因，所以本缴费通知书中所载缴款金额为预估保费金额，最终

注：贵单位在按照本通知书所载缴费金额缴费后，若缴费金额小于实际保费，需承保前补足剩余保费；若

缴费金额大于实际保费且贵单位已提供退费指定对公帐户，则多余保费将退回该对公帐户，否则多余保费

将转入保单余额。 

备注： 

公司开户人： 

银行账号： 

公司开户行： 

公司联系人： 

业务员： 

营业区（区拓处）：

营业部（区拓课）： 

专员：

公司电话： 

业务员电话： 

所属部门： 

 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

年   月 日 

缴费通知书

温馨提示：

确定的保费金额应当以我司出具的保险合同中载明的保费金额为准。

养老险北京分公司北京地区第四十八作
业区（M）

2021

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礼士路支行

9041W003523993

北京恒基营业区

潍坊光华荣昌汽车技术有限公司

恒基营业区唐春华部

3

20625

4

2021

仝苗苗

1

30

0200003629224001440

3

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

王娜

2

202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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